
湘阴环评批〔2020〕55号
关于湘阴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湘阴县附山垸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湘阴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你单位《关于申请“湘阴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湘阴县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的报告》及有关附件已收悉。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湘阴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拟投资170万元（全部作为环保投资），在湘阴县静河镇清湖村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内（其地理坐标：E112.866883°、N27.645332°）建设湘阴县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项目实际产生渗滤液约30m3/d，采用DTRO为主体的工艺处理系统，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渗滤液集排系统及渗滤液处理设施包括渗滤液调节池、浓缩液池、透水池等附属设施等均依托现有工程。本次环评主要是对湘阴县附山垸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进行外运处理，项目处理工艺流程：填埋场---渗滤液集排系统---渗滤液调节池---密闭罐车内转移---运输至湘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处理站处理。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工程属于环境治理工程，工程实施后，对消除环境问题，提升环境效益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湖南锦宸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地点、性质、规模、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加强污染防治工作。项目建设及营运过程中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废水污染防治工作。项目渗滤液经渗滤液集排系统收集至调节池后用密闭罐车运输至湘阴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不外排；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标准后回用作循环冷却补充水。对渗滤液的导液井定期进行检查清理，并做好渗滤液处理的运行记录生产台账，定期对渗滤液的运输及处理加强管理并制定运输台账及人员管理制度。

（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营运期环境管理，明确有关环保责任，切实做好营运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渗滤液调节池周围加强绿化，合理搭配绿化空间格局和绿化树种，有效减少无组织恶臭污染物逸散量和扩散途径，减少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高噪音设备尽量远离声环境敏感点，采用隔声、降噪、减震等措施治理，减少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确保场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营运期生产的生活垃圾固体废物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强化项目现场管理，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特别是在装载运输中做好管控，防止“跑、冒、滴漏”，杜绝第二次环境污染。加强设备的维护和管理，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储备风险救助物资并组织演练，避免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确保不出任何环境污染问题。

三、加强环境监督管理。你单位应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账，设专门的环保机构，该项目由湘阴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环境监管。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湘阴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湘阴县环境监察大队、湖南锦宸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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